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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经济环保政策措施解读 

承德市生态环境局 

 

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稳住经济的五条环保政策措施》是全省

1+20 配套政策文件之一，全市稳定经济运行 83 条措施中第 80

项为环境保护支持措施。省、市生态环境领域稳定经济运行政策

措施用改革的思维、创新的理念，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

态环境高水平保护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，积极助力

稳定经济大盘。现将相关政策解读如下： 

一、实施激励性生态环境绩效分级制度。重点行业绩效分

级，是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期间，对重点行业实行限产、停产

等差异化管控的重要依据，企业绩效级别越高、限制越少。为

推动企业“升 A 晋 B”，促进企业环境治理水平提档升级，在

原绩效分级指标体系中，增设单位污染物排放量税收贡献、研

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两项激励性指标，结合各项指标与行业

平均水平对比情况，分别给予一般性激励政策和重点激励政

策，其中，对单位污染物排放量税收贡献或研发投入占营业收

入比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，给予一般性激励政策，在生

态环境绩效晋级评价过程中，如部分环保指标暂未达到晋级标

准，可先按高一级别实施绩效管理，半年内环保指标达标后正

式晋级。对单位污染物排放量税收贡献或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

比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20%以上的企业，给予重点激励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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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生态环境绩效晋级评价过程中，如部分环保指标暂未达到晋

级标准，可先按高一级别实施绩效管理，一年内环保指标达标

后正式晋级。 

二、优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方式。实施“零罚款”生态环

境执法，今年 2、3 季度，生态环境执法采取告知、提醒、帮

扶方式，除恶意违法情况外，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一律不得采

取罚款方式进行处理，做到轻微不罚、首次不罚、非故意不罚。

轻微不罚是指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

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；首次不罚是指初次实施违法违规行为且危

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；非故意不罚是

指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且主动改正的，可以不

予行政处罚。实施“非现场”生态环境执法。全面构建“日常

不扰、无据不查、轻微不罚”的监管执法新模式，充分运用数

字化、智能化、远程化等非现场监管手段，对企业进行监督管

理。除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、线索核查执法检查外，原则

上不开展日常现场检查。 

三、落实生态环境正面管控措施。实行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

单和 “三个禁用”管控措施，是在当前形势下保障全市所有工

业企业和省、市重点项目正常生产建设的有力举措。一是对符合

纳入省、市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条件的企业和建设项目按照应

纳尽纳的原则，及时纳入并进行动态调整，按照正面清单管理规

定实施日常监管（在落实污染防治措施的基础上，原则上不限产、

不停产、不停工）。二是对正面清单以外的企业和项目，在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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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3 季度期间，对于不存在恶意违法和存在重大环境风险隐患

情况，只是存在一般环境问题的，不采取限产、停产、停工手段

进行惩戒，对存在问题的在正常生产建设的情况下主动进行帮

扶，指导企业整改。 

四、开展“环评服务百日攻坚”。围绕进一步提升环评审批

服务效能，保障各类建设项目落地实施，开展“环评服务百日攻

坚”。对各类园区和项目实行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并联审批。对

各县（市、区）环评审批开展“一对一”下沉帮扶指导，聚焦项

目环评审批中存在的难点堵点，现场帮扶，答疑解惑，宣传贯彻

法规政策，递送帮扶活动明白纸，推动项目尽快落地。对省市重

点项目提前介入，指导项目优化选址选线、生产工艺、环境保护

对策措施。鼓励引导项目优先选择信用良好和符合能力建设指南

要求的技术单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保障项目尽快落地。对

公路、铁路、水利发电、光伏发电、陆上风力发电等污染物排放

量总量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保供应煤矿项目，不再将污染物

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前置条件。将政府储备的主要污染物排放

指标，优先保障重点项目总量需求。 

五、开展环保服务“两进三送”活动。“两进三送”是生态

环境系统帮扶企业提升环境治理水平、满足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

环保需求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项具体举措。组织高水平生态环

境专家队伍，常态化深入企业和基层一线，送法律、送政策、送

技术，对 300 余家重点排污企业开展巡回指导、精准帮扶，破解

企业污染治理难题。对帮扶活动中发现的问题不做笔录、不罚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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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问责。选取 43 家单位污染物排放量税收贡献率高的在产重点

排污企业，实行副处级以上领导包联帮扶指导，了解企业生产经

营状况，协调解决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并建立包联

帮扶台账，及时向企业反馈有关情况。 

 


